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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湖鄉績優運動選手及教練獎勵金發給要點 
 

          中華民國 96年 10月 30日西鄉民字第 960007970 
號函發布 97年 1月 1日實施  

中華民國 100年 11月 17日修正後實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為提倡正當運動風氣，鼓勵優秀體育選手及運動團隊代

表本鄉參加縣級以上各項體育競賽，為本鄉爭取榮譽，

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獎勵金額標準如下表（不含表演賽、友誼賽） 

（一）社會組：  

 

（二）中、小學組： 

（三）田徑一萬公尺以上、男子十項、女子七項雙倍發給，

惟各項比賽人數如在五人（隊）以下取二名，三人（隊）

以下取前一名獎金減半。 

（四）接力賽、混合運動項目，加倍計算之。 

三、教練依各組個人名次獎金減半發給之。 

四、本要點奉 鄉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4名 創新紀錄  

5000元 3500元 2500元 2000元 5000元 

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創新紀錄 

5000元 3000元 2000元 5000元 


